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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易  

訂立買賣協議及證券借出協議以 
促進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建議上市之 

流通活動 
 

 
概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Melco 
Leisure 與聯席保薦人訂立證券借出協議及買賣協議。   

根據買賣協議，Melco Leisure 將於流通期開始前之營業日安排向聯席保薦人交付及轉

讓銷售股份，而聯席保薦人須不遲於流通期屆滿後之十個營業日向本公司售回銷售股

份。 

根據證券借出協議，Melco Leisure 將向聯席保薦人借出新濠博亞娛樂股份，而所借出

之股份為 48,386,672 股新濠博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二十三日之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3%），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

任何時間之全部已發行股本之 3%（以兩者中的較高者）。若初步借出股份均已根據

證券借出協議獲運用，Melco Leisure 亦已同意在其時借出相當於 48,386,672 股新濠博

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3%），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任何時間之全部已發行股本之

3%（以兩者中的較高者）之額外股份。若聯席保薦人並無使用借出股份以進行流通

活動，聯席保薦人須於流通期屆滿後之兩個營業日將相等於借出股份之新濠博亞娛樂

股份重新交付回 Melco Leisure；在所有其他情況聯席保薦人須於流通期屆滿後之十

個營業日將相等於借出股份之新濠博亞娛樂股份重新交付回 Melco Leisure。 

有關該等借出協議之資產及代價比率（定義見上市規則）超過25%。然而，本公司已

就該等借出協議項下之安排向聯交所申請而聯交所已批准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有關主要交易之披露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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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Melco Leisure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以及新濠博亞娛樂之股東，持有新濠博亞娛

樂已發行股本約33.24%。 

新濠博亞娛樂已經申請以介紹上市方式在聯交所上市（「建議上市」），預期建議上

市一事將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底前完成。就介紹上市而言，聯交所要求採取若干流通

措施以促進股份流通，即應付於緊接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對新濠博亞娛樂股份於聯交

所之需求，以及將因為新濠博亞娛樂股份於流通期內面對顯著需求而形成無序市場之

風險減至最低。 

Melco Leisure 是基於上述目的而訂立買賣協議，更具體來說，是為了確保聯席保薦人

於緊接流通期前之開市前時段具備若干新濠博亞娛樂股份，以應付彼等一旦需於新濠

博亞娛樂股份在聯交所開始買賣前的開市前時段進行流通活動之情況。聯席保薦人將

進行之流通活動可能包括擔保賣空活動。根據買賣協議，Melco Leisure 將於流通期開

始前之營業日安排向聯席保薦人交付及轉讓銷售股份，而聯席保薦人須不遲於流通期

屆滿後之十個營業日向 Melco Leisure 售回銷售股份。買賣協議項下之代價屬象徵式代

價。然而，本公司已通過參考新濠博亞娛樂之美國預託股份在納斯達克買賣之市價而

計及將轉讓之股份的市值，從而評估是否需要向股東披露該等交易。 

Melco Leisure 亦已訂立證券借出協議，以確保聯席保薦人於流通期內可運用若干新濠

博亞娛樂股份，於流通期內在需要時進行流通活動。初步借出股份為 48,386,672 股新

濠博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全部已發行股

本約 3%），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任何時間之全部已發行股本

之 3%（以兩者中的較高者）。若初步借出股份均已根據證券借出協議獲運用，Melco 
Leisure 亦已同意在其時借出相當於 48,386,672 股新濠博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

娛樂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3%），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

於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任何時間之全部已發行股本之 3%（以兩者中的較高者）之額外

股份。根據證券借出協議，若聯席保薦人並無使用借出股份以進行流通活動，聯席保

薦人須於流通期屆滿後之兩個營業日將相等於借出股份之新濠博亞娛樂股份重新交付

回 Melco Leisure；在所有其他情況聯席保薦人須於流通期屆滿後之十個營業日將相等

於借出股份之股份重新交付回 Melco Leisure。  

假設全部銷售及借出股份在不遲於流通期屆滿後之十個營業日退回予本公司，則根據

該等借出協議將不會對本公司目前於新濠博亞娛樂之 33.24%股權構成淨影響。 

Melco Leisure 於銷售及借出期內繼續持有借出股份原應享有有關借出股份及銷售股份

之任何收入或增值，須由聯席保薦人撥歸 Melco Leisure 所有。同樣地，聯席保薦人須

根據 Melco Leisure 之指示行使有關銷售及借出股份之可行使表決權。若 Melco Leisure
於有關銷售及借出期內繼續持有銷售及借出股份須負上任何負債及責任，則 Melco 
Leisure 將仍然對有關銷售及借出股份的相關負債及責任負責。聯席保薦人已承諾向香

港印花稅署署長登記買賣協議及證券借出協議，以就根據該等協議進行之轉讓獲得印

花稅寬免，原因為該等協議均屬於證券借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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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借出協議之資產及代價比率（定義見上市規則）超過25%。然而，本公司已

就該等借出協議項下之安排向聯交所申請而聯交所已批准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有關主要交易之披露及股東批准規定。 
 
訂立該等借出協議之理由 
 
董事認為訂立該等借出協議對本公司有利並且符合股東整體利益。聯交所就介紹上市

要求在流通期內有需要時採取流通活動。誠如新濠博亞娛樂二零一一年八月四日之公

佈所述，新濠博亞娛樂在聯交所上市將可增強其流動資金水平並為其提供額外之資本

來源，因此對其有利。鑑於本集團持有新濠博亞娛樂之33.24%權益，對新濠博亞娛樂

股東有利之企業活動亦可讓本公司股東受惠。此外，借出本集團持有之部份新濠博亞

娛樂股份以支持就新濠博亞娛樂進行建議上市所必須進行之流通活動，可展現本公司

對新濠博亞娛樂之持續支持及承擔。有關將就建議上市採納之流通措施的進一步詳

情，可參閱預期將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三十日或前後刊發之新濠博亞娛樂上市文件中

的「上市、登記、買賣及結算」一節。 

 

 
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該等借出協議之條款乃按相同性質協議之一般商

業條款訂定，屬公平合理，而訂立該等借出協議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利益。本

公佈僅供參考，並不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新濠博亞娛樂股份之邀請或要約。建議上

市須待聯交所給予最終批准及獲得其他相關批准後，方可作實；若欠缺有關批准，則

建議上市一事未必成事。 
 
有關本公司及新濠博亞娛樂之資料 

  
本公司主要從事消閒、博彩及娛樂以及其他投資。 
 
新濠博亞娛樂為一家發展商及資產擁有者，透過旗下持有博彩副專營權之澳門附屬公

司經營娛樂場博彩及娛樂場渡假設施業務。新濠博亞娛樂目前經營位於澳門氹仔的娛

樂場酒店「澳門新濠鋒」及位於澳門路氹城的綜合城市娛樂場渡假村「新濠天地」。

新濠博亞娛樂的業務亦包括澳門最大的非博彩類電子博彩機業務「摩卡娛樂場」，其

於九間娛樂場的角子機總數約達一千八百台。 
 

 新濠博亞娛樂於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錄得未經審核收入淨額（稅

前）為184,300,000美元，另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分

別錄得經審核虧損淨額（稅前）為9,600,000美元及308,600,000美元。新濠博亞娛樂於

截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九 個 月 期 間 錄 得 未 經 審 核 收 入 淨 額 （ 稅 後 ） 為

185,000,000美元，另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分別錄得

經審核虧損淨額（稅後）為10,500,000美元及308,500,000美元。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

一年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3,000,000,000美元。 
 
一般資料 

 

就本公司董事於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Crown Asia及聯席保薦人及

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連人士（定義見上市規則）各自之獨立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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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含義 
 
有關該等借出協議之資產及代價比率（定義見上市規則）超過25%。然而，本公司已

就該等借出協議項下之安排向聯交所申請而聯交所已批准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有關主要交易之披露及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別有所指，否則下列詞彙具有下列涵義： 
 
 
「美國預託股份」指 美國預託股份 

 
「董事會」指 董事會 

 
「本公司」指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上市 

 
「Crown Asia」指 Crown Asia Investments Pty. Ltd.，一間於澳洲註冊成立之

有限公司 
 

「董事」指 本公司董事 
 

「聯席保薦人」指 
 

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及德意志銀行香港分行  
 

「初步借出股份」指 48,386,672 股新濠博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3%），

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流通期前及流通期內任何時間之

全部已發行股本之 3%（以兩者中的較高者） 
 

「該等借出協議」指 買賣協議及證券借出協議之統稱  
 

「流通期」指 新濠博亞娛樂於聯交所上市當日（包括該日）起計之三十

日期間 
 

「上市規則」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以不時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訂之版本為準 
 

「借出股份」指 指初步借出股份，連同額外的 48,386,672 股新濠博亞娛樂

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之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3%），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於流

通期前及流通期內任何時間之全部已發行股本之 3%（以

兩者中的較高者）(若初步借出股份均已根據證券借出協

議獲運用) 
 

「新濠博亞娛樂」指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公

司，其美國預託股份目前於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上市 
 

4 
 



 
 

「Melco Leisure」指 Melco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一間於英

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 
 

「買賣協議」指 Melco Leisure 與聯席保薦人訂立之買賣協議 
 

「銷售股份」指 16,128,891 股新濠博亞娛樂股份（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全

部已發行股本約 1%），或相當於新濠博亞娛樂在緊接流

通期開始前之全部已發行股本 1%之數目的新濠博亞娛樂

股份（以兩者中的較高者） 
 

「銷售及借出期」指 
 

就銷售期而言，指由流通期開始前之營業日起，至不遲於

流通期屆滿後之十個營業日止的期間；就借出期而言，指

由流通期開始之日起，至不遲於流通期屆滿後之十個營業

日止的期間（統稱銷售及借出期） 
 

「銷售及借出股份」指 
 

銷售股份及借出股份之統稱 

「證券借出協議」指 Melco Leisure 及 Crown Asia（作為借出人）與聯席保薦人

訂立之證券借出協議 
 

「股東」指 本公司股東 
 

「聯交所」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曾源威 

  
香港，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何猷龍先生（主席兼行政總

裁）、徐志賢先生及鍾玉文先生；一名非執行董事吳正和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

董事，分別為羅保爵士、沈瑞良先生及田耕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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